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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法官審理的程序是什麼？⼀般⼈⺠也可以聲請⼤法官審理嗎？（下）
——2022年以後的憲法訴訟法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4-07-01

本⽂

在上篇⽂章[1]中有提到，關於聲請⼤法官解釋的規定，以前都是明定在「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以下簡
稱⼤審法），不過該法已經在2019年1⽉4⽇修正公布名稱及全⽂95條，並⾃公布後3年施⾏[2]，因
此，2022年1⽉4⽇以後就要改稱為「憲法訴訟法」。⽽上篇⽂章也介紹了現⾏⼤審法的規定，本篇以下則將
介紹新法「憲法訴訟法」的內容。

憲法訴訟法將⼤審法所規定的架構重新調整，也就是把⼤審法原本所定的「解釋案件之審理」，重新分為：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機關爭議案件」、「地⽅⾃治保障案件」以及「統⼀解釋法律及
命令案件」，並保留「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另外納⼊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3]。（⾒圖1）

圖1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憲法訴訟法之架構對照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本篇⽂章延續上篇，僅說明（原⼤審法中）「解釋案件之審理」的部分，不另討論政黨違憲解散、總統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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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的案件。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憲法訴訟法將原本聲請解釋憲法的規定做了些許調整，以下⼀樣依照不同的聲請主體，說明他們要各⾃符合哪
些條件，才可以提出聲請，由⼤法官組成憲法法庭進⾏審理：

（⼀）「國家最⾼機關」及其「下級機關」

1. 「國家最⾼機關」（指總統跟⾏政、⽴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因本⾝或下級機關⾏使職權，就所
適⽤的法規範，認為牴觸憲法，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2. 「下級機關」，因⾏使職權，就所適⽤的法規範，認為牴觸憲法，可以報請上級機關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的判決[4]。

（⼆）⽴法委員現有總額1/4以上

⽴法委員就⾏使職權，認為法律（只限於法律，不包括法規命令）牴觸憲法，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
判決[5]。

相較於修法前的⼤審法，修法後聲請⼈數從1∕3[6]降低為1∕4，提供少數⺠意聲請違憲審查的管道，保護少
數意⾒。

（三）各法院

各法院就審理的案件，對於裁判上所應適⽤的法律（只限於法律，不包括法規命令[7]），依合理確信，認為牴
觸憲法，且對於該案件的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8]。

但要注意這邊講的是獨任或合議的「法院」，個別法官是不能單獨聲請的[9]。

（四）⼈⺠

當憲法上的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如果⼈⺠已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則⼈⺠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所適⽤的法規範，認為牴觸憲法的話，都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10]。

與修法前的⼤審法相互對照，可以發現⼆者間最⼤的不同在於解釋範圍的⼤⼩。⼈⺠向⼤法官聲請憲法審查
時，修法前只能針對抽象的「法規範」聲請解釋，但修法後還可以針對具體的「裁判」（也就是法官對法律的
解釋）本⾝，向⼤法官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統⼀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關於統⼀解釋的聲請主體，⼤審法原定是「中央或地⽅機關」及「⼈⺠、法⼈或政黨」[11]。

但憲法訴訟法以⾏政⼀體、機關間適⽤法令的爭議應該⾃⾏統⼀等理由，刪去「中央或地⽅機關」聲請統⼀解
釋的權限[12]，只保留規定[13]：「⼈⺠」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的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法
規範所表⽰的⾒解，認為與不同審判權[14]終審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適⽤同⼀法規範已表⽰的⾒解不同時，可
以聲請憲法法庭為統⼀⾒解的判決。

三、機關爭議案件

修法前的⼤審法原先是規定，若「中央或地⽅機關……因⾏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適⽤憲法之爭
議……[15]」時，可以聲請憲法解釋。

不過憲法訴訟法重新規定[16]，必須是「國家最⾼機關」之間，因為⾏使職權發⽣憲法上權限的爭議，經爭議
機關協商不成，才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為機關爭議的判決。

因此，修法後只有總統和五院[17]，可以就彼此間⾏使職權的憲法權限爭議提出聲請，其他下級機關的爭議應
該呈請上級機關處理，或者層轉由最⾼機關提出。

四、地⽅⾃治保障案件

地⽅⾃治團體（例如各直轄市、縣（市）等）在憲法、法律保障的範圍內，享有⾃主獨⽴的地位。

修法前的⼤審法，對於機關⾏使職權的爭議，也賦予地⽅⾃治團體聲請釋憲的權利[18]。修法後的憲法訴訟法
更清楚明定，地⽅⾃治團體遇到以下2種地⽅⾃治權可能受損害或已受損害的情形，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違憲
判決：

（⼀）中央法規範違憲疑義

地⽅⾃治團體的⽴法或⾏政機關，因⾏使職權，認為所應適⽤的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對於所受憲法保障的地
⽅⾃治權有造成損害的可能時，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19]。

（⼆）特定情況損害地⽅⾃治權

地⽅⾃治團體，在特定情況下，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受的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受憲法所保障的
地⽅⾃治權，可以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20]。

五、結論



綜合以上說明，⼈⺠憲法上的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後，若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的「法規範」或「裁判」，認為有牴觸憲法的疑義，都可以依照即將正式施⾏的憲法訴訟法，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以前只能針對法規範，現在放寬限制，讓裁判也可以成為⼤法官審查的對象）。

同時，⼈⺠受到不利的確定終局裁判，若認為裁判中所適⽤的法規範的⾒解，與「不同審判權」的終審法院所
適⽤同⼀法規範⽽已表⽰的⾒解不同時，⼀樣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統⼀⾒解的判決（這部分規定與⼤審法⼤致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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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訴訟法第1條：「
I 司法院⼤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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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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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國家最⾼機關，因本⾝或下級機關⾏使職權，就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
宣告違憲之判決。
II 下級機關，因⾏使職權，就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報請上級機關為前項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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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訴訟法第55條修正理由：「……五、⾏政命令是否違憲，各法院應⾃為審查表⽰其合法適當之⾒解
（司法院釋字第⼀三七號解釋參照），爰排除在各法院得聲請憲法法庭判決之。」

[7]

   憲法訴訟法第55條：「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
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8]

   憲法訴訟法第55條修正理由：「……四、各法院審理案件，依法或以法官⼀⼈獨任⾏之，或以法官三⼈
或五⼈合議⾏之，是對裁判上所應適⽤之法規範認有違憲疑義⽽享有聲請權能者，⾮係法官個⼈，⽽係⾏
使司法審判權之獨任制或合議制法院。」

[9]

   憲法訴訟法第59條：「
I ⼈⺠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
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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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第1項所規定的「法規範」，是指中央及地⽅的⽴法與⾏政機關的⽴法⾏為，所以包括法律位
階的法規範及命令位階的法規範（可參考憲法訴訟法第59條的修正理由）。

[10]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11]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刪除理由：「
（⼀）中央或地⽅機關就其職權內所應適⽤之法律或命令，有應正確解釋並適⽤之權責；其遇有適⽤法律
或命令所持⾒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法律或命令所持⾒解不同，產⽣爭議時，原則上均可依以下之原
則化解：
1. 依⾏政⼀體及依法⾏政原則，如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上級機關或法規範主管機關⾒解拘束，或得
變更其⾒解者，⾃不得堅持⼰⾒，無聲請統⼀解釋之必要。
2. 依權⼒分⽴原則，各機關間適⽤法律或命令所持⾒解產⽣之爭議，如涉及⼈⺠權利保護，依法治國家
賦予司法權為最後定紛⽌爭之功能，應由該⼈⺠循司法審級制度尋求救濟，如司法機關已作成裁判表⽰⾒
解者，就該案件⾃亦不得堅持⼰⾒，無聲請統⼀解釋之必要。
（⼆）因此，除⾮以上機制均無法解決爭議，始有容許尋求憲法法庭裁判之必要性，⽽究其無法解決之原
因，當係源⾃於國家各最⾼機關間存有權限爭議所致，⽽此⼀機關間權限爭議，可循本法第四章所定機關
爭議之程序解決，無再提供其他救濟途徑之必要。現⾏條⽂第七條第⼀項第⼀款規定，爰予刪除，並於本
法第九⼗條第⼆項訂定過渡條款，以資周全。」

[12]

   憲法訴訟法第84條：「
I ⼈⺠就其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法規範所表⽰之⾒解，認與不
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同⼀法規範已表⽰之⾒解有異，得聲請憲法法庭為統⼀⾒解之判決
。
II 前項情形，如⼈⺠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或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解者，不得聲請。
III 第⼀項聲請，應於該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三個⽉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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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普通法院和⾏政法院就屬於不同審判權。[14]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有左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中央或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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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憲法訴訟法，⼤法官解釋，釋憲，憲法法庭

法律與命令發⽣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憲法訴訟法第65條：「

I 國家最⾼機關，因⾏使職權，與其他國家最⾼機關發⽣憲法上權限之爭議，經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II 前項聲請，應於爭議機關協商未果之⽇起六個⽉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III 第⼀項爭議機關協商未果之事實，聲請機關應釋明之。」

[16]

   憲法訴訟法第47條修正理由：「……（三）國家最⾼機關，指依據憲法所設國家各權⼒之最⾼機關：⾏
政院、⽴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總統為國家元⾸，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責，對
外具代表國家之特殊⾝分，於⾏使法定職權時，亦為憲法上之國家最⾼機關；且參照釋憲實務，其亦得為
解釋憲法案件之聲請主體。」

[17]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18]

   憲法訴訟法第82條：「
I 地⽅⾃治團體之⽴法或⾏政機關，因⾏使職權，認所應適⽤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對其受憲法所保障
之地⽅⾃治權有造成損害之虞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II 前項案件，準⽤第五⼗條⾄第五⼗四條規定。」

[19]

   憲法訴訟法第83條：「
I 地⽅⾃治團體，就下列各款事項，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其受憲
法所保障之地⽅⾃治權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治法規，經監督機關函告無效或函告不予核定。
⼆、其⽴法機關議決之⾃治事項，經監督機關函告無效。
三、其⾏政機關辦理之⾃治事項，經監督機關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II 前項聲請，應於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III 第⼀項案件，準⽤第六⼗條、第六⼗⼀條及第六⼗⼆條第⼀項前段規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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